
 教育部實踐藝術教學研究中程計畫 

 藝術學習共同經驗建構推展(雕刻藝術)活動教師研習實施計畫 
 
一、依據 
    (一)教育部民國 110 年 4 月 26 日 臺教師(一)字第 1100043106 號函。 
    (二)教育部實踐藝術教學研究中程計畫 110～113 年工作計畫。 
 
二、目的 
    (一)本項研習推廣辦法預定先以藝術創作和表現的面向，確實奠定視覺藝術「基本技法」教學 
        的觀念與專業知能，推展理念宣導與教學實務探討。基本技法教學不只著眼於創作表現的 
        基礎經驗，除了有效培養學生的表現能力和自信心，更注重素養教育的目標，透過工具 
        操作和媒材處理的精準要求，培養學生周密的思考、嚴謹的工作態度，更兼及精確、 
        細膩、專注等人格特質的培養，是有效落實新課程綱要實施成效的重要基礎和助力。  
    (二)藝術學習共同經驗建構的教學研習，期待以持續性的推廣活動及更普遍的教師參與，改善 
        藝術任課教師的觀念與教學實踐，規劃長期時程及全面性的基本技法教學項目，累積教學 
        現場的能量而改善教學現況，提昇藝術教學品質及國民素質的正向成長。  
 
三、辦理單位 
    (一)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。 
    (二)承辦單位：教育部實踐藝術教學研究中程計畫工作團隊 (國立屏東大學視覺藝術學系)。 
    (三)協辦單位：屏東縣國教輔導團及藝術領域召集學校、輔導員。 
 
四、辦理日期及地點 
    (一)辦理日期：112年11月25日(星期六)。 
    (二)辦理時間：08：40～16：40。。 
    (三)辦理地點：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(屏東市公興路11號)。 
    (四)研習時數：6小時。 
 
五、參加對象與人數 
  (一)參加對象： 
      1.屏東縣藝術領域輔導員及視覺藝術專長教師。 
      2.屏東縣各國中、小學視覺藝術任課教師及生活領域任課教師。 
      3.擔任藝術領域教學的代理、代課教師。 
  (二)參加人數：30 人。(額滿為止) 

    (三)參加者必須於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網路線上報名，不接受現場報名。 
 
六、研習內容 
            112/11/25 星期六：雕刻藝術(研習方式採講述與實作並行) 

時  間 活動內容 
08:40～08:50 報到 
08:50～09:00 開幕致詞 

09:00～10:00 
藝術學習共同經驗的概念與內容： 
分析視覺藝術學習共同經驗建構的教育觀點與意義，
探討基本技法的定義與學習內容等基本觀念。 

10:00～10:10 休息 

10:10～12:10 
研習項目相關概念解說及實際操作： 
深入分析研習項目的工具材料特性與正確操作程序，
並透過示範與實際操作理解技法要點與教學重點。 

12:10～13:30 休息 

13:30～15:30 

基本技法教學實例演練： 
各個基本技法研習項目均介紹實際教學設計案例， 
並透過模擬教學的方式體驗並探討該研習項目的 
教學實施情況。 

15:40～16:40 
總結研討： 
研習內容相關問題討論並共同研商本計畫推展的 
改進意見。 

 
七、經費來源：本計畫經費來源為「屏東大學承辦教育部實踐藝術教學研究中程計畫 
              110 至 113 年度工作計畫」相關經費項目支應。 
 
八、本計畫經核定後施行。 


